
 
 
 
 
 
 
 

屏東縣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 

科技教育在地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1、屏東縣教育處機器人科學教育與自造者教育發展目標。 

2、屏東縣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年度計畫。 
 
 

二、目的： 

1、推動屏東縣科技教育與科學教育目標。 

2、協助屏東縣結合 108 國教課綱，開發相關科技/科學等相關推廣教案、教 

材製作等。 

3、培養科技教育種子教師，落實校園科學教育。 

4、辦理在地國中小科技/科學課程推廣。 

5、提昇屏東縣科學教育，促進科學研究風氣。 

6、整合縣內自造者技術與單晶片積木科學教育。 

7、建立相關研究教材，提昇學生科學學習的興趣。 

8、整編教案，作為推廣科技產業，MAKER 自造者的基礎知識。 

9、提升屏東縣在地種子教師團隊創新能力，培訓屏東縣科技教育種子教師， 

      進行課程服務推廣。 

11、參與各科技/科學/機器人大賽展現培訓成果。 

12、偏鄉教育發展計畫。 
 
 

三、緣由： 

本縣自 102 學年起推廣積木科學教育，主要以智高機關王為標的，學習

的內容亦由智高積木擴充加入單晶片積木機器人，進而培育出單晶片機器人

種子教師，並且將縣內擁有相關技術的老師們聚集起來開發創意課程。 

目前屏東縣共設置明正、南州、潮州、車城共四所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，

進行 108 課綱之相關課程開發、科技體驗活動辦理、科技相關課程之推廣與

發展，需要更多在地種子教師的參與。 

 

四、辦理單位： 

1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。 

2、承辦單位：明正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、南州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、潮州   

    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、車城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。 

 

五、活動地點: 

1、明正國中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(屏北地區在地科技種子團教師培訓)。 

2、南州國中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(屏中海線地區在地科技種子團教師培訓)。 

3、潮州國中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(屏中山線地區在地科技種子團教師培訓)。



 
 
 
 
 
 
 

4、車城國中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(恆春半島在地科技種子團教師培訓)。 
 
 

六、參加對象:  
 

開辦地區 
 

承辦單位 
在地種子 

團人數 

 
參加對象 

 
 
 
 
 
 

屏北地區 

 
 
 
 
 

明正自造教育 

及科技中心 

 
 
 
 
 
 

30 名 

屏北地區子二計畫、子三

計畫學校至少需薦派一 

人。 

屏北地區各國中建議薦派 

一人參加。 

剩餘名額開放給屏北地區

國中、國小教師有意投入

科技教育之教師參加。 
 
 
 
 
 
 
 
屏中海線地區 

 
 
 
 
 
 

南州自造教育 

及科技中心 

 
 
 
 
 
 
 

30 名 

屏中海線地區子二計畫、

子三計畫學校至少需薦派

一人。 

屏中海線地區各國中建議 

薦派一人參加。 

剩餘名額開放給屏中海線

地區國中、國小教師有意

投入科技教育之教師參 

加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屏中山線地區 

 
 
 
 
 
 
 
 
 
潮州自造教育 

及科技中心 

 
 
 
 
 
 
 
 

 

30 名 

屏中山縣地區子二計畫、

子三計畫學校至少需薦派

一人。 

屏中山縣地區(潮州鎮、竹

田鄉、內埔鄉、萬巒鄉、

瑪家鄉、泰武鄉、來義鄉)

各國中建議薦派一人參 

加。 

剩餘名額開放給屏中-山線

地區國中、國小教師有意

投入科技教育之教師參 

加。 
 

 

恆春半島地區 

 

車城自造教育 

及科技中心 

 

 

30 名 

恆春半島地區子二計畫、

子三計畫學校至少需薦派

一人。 

恆春半島地區各國中建議 



 
 
 
 
 
 
 

薦派一人參加。 

剩餘名額開放給恆春半島

地區國中、國小教師有意

投入科技教育之教師參 

加。 
 
 

 

七、課程內容大綱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所中心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辦 19次在地科技教師種子團培訓課 

程，其課程大綱如下 : 
 

課程分類 
分配 

次數 

 
課程大綱 

 
共備工作坊 

 
4 週 

共備工作坊準備四次到校服務之推廣課程，預計 

研發 6 組教學課程模組。 

 

到校服務推廣 

 

4 週 

每所中心共服務 4 個中小學(以偏鄉學校為主)，

將科技/科學帶至各學校進行所研發的課程模組

實作，實作完畢之後並進行課程修正。 

屏東縣縣長盃機

器人競賽 

1 週 擔任屏縣競賽講師、助教或其他工作人員。 

自造教育課程增能 2 週 木作藝術、材料加工。 

新興科技課程增能 2 週 機器人/物聯網/IOT/AR、VR/APP 等相關課程。 

外訪研習 1 週 參觀外縣市之科技教育推動狀況。 

資訊科技課程增能 2 週 mBOT、Microbit、運算思維、程式語言。 

生活科技課程增能 2 週 機械與結構、動力與能源、電與控制。 

課程模組成果分享 11週 將所研發之推廣教學課程模組進行發表分享。 

 

八、在地科技服務種子教師甄選條件、權利與服務義務: 

1、在地科技服務種子教師之甄選條件如下: 

(1)分為屏北地區、屏中海線地區、屏中山線地區、恆春半島等四區分別 

招收，各區招收名額 30 位。 

(2)各地區申請子二計畫、子三計畫學校至少需薦派一人參加。 

各分區國中學校建議薦派一人參加(以有配課科技領域課程之教師為優

先)。 

(3)各區剩下名額開放給國中、國小名額參與。 
 
 

2、在地科技服務種子教師之權利如下: 

(1)依照規定與研習辦理時間於指定地點進行進修研習。 

(2)依照規定之培訓辦理時間給予公(差)假與課務派代。 

(3)敘獎依照縣府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
 
 
 
 
 
 
 

(4)培訓開辦時間為每週五，該週五當天課務派代(例如張師週五排定 3 

節課，該天 3 節課課務派代，不可挪做其他工作天使用)。 
 
 

3、在地科技服務種子教師之服務義務如下: 

(1)進行培訓中之教師，有義務在本校推動科學/科技/自造等相關教學活

動，每學期至少推行一次，並產出一份教案與拍照或影片的成果(可

為團隊共備成果)。 

(2)進行培訓中之教師，有義務配合縣府、承辦培訓單位進行到校服務/ 

偏鄉服務工作。 

(3)進行培訓中之教師，有義務配合縣府、承辦培訓單位進行成果展出、 

擺攤、出訪、研習、教學等活動進行；若有相關競賽則有義務參與。 

(4)本培訓屬於公(差)假派代性質，若無法前來參與培訓，該日之課務派

代取消並請向原服務學校進行培訓公假註銷。承辦單位於每月結束後

進行出席率統計並發文至種子教師培訓學校進行檢核。 

 

九、種子教師考核機制: 

本培訓計畫執行之檢核與積分計算如下所示，積分過低者不列入之後招 

募名單(由各中心執行團隊進行檢核) : 

項目 分數計算 

 

服務學校推廣 

實施簡案一份1 分。 

具活動照片 6 張1 分。 

 

到校/偏鄉服務 

參加一場次服務2 分。 

一學期參加數次可累計。 

到校/偏鄉服務之認定由承辦單位核定。 

培訓出席率 出席全天1 分、半天0.5 分。 
 

教案產出 
團隊教案一件作品的成員每人 1 分。 

個人教案(非簡案)一件 2 分。 
 

活動支援 
支援縣府活動一次 1 分，可累計。 

支援承辦單位活動一次 1 分，可累計。 
 

 

科技 

教案競賽 

全國科技教案競賽入選 2 分、佳作 4 分，前三名 6 分。 

其他全國等級教案競賽(科學、科技類)入選 2 分、佳 

作 4 分，前三名 6 分。 

地方等級教案競賽(科學、科技類)入選 1 分、佳作 2 

分，前三名 3 分。 

 

競賽指導 

屏東縣科展入選 1 分、佳作 2 分、前三名 3 分。 

全國科展入選 2 分、佳作 4 分，前三名 6 分。 

各縣市生活科技競賽入選 1 分、佳作 2 分、前三名皆 3 



 
 
 
 
 
 
 

分。 

全國科技競賽入選 2 分、佳作 4 分，前三名 6 分。 

地方等級機器人相關競賽入選 1 分、佳作 2 分、前三名 

皆 3 分。 

全國等級機器人相關競賽入選 2 分、佳作 4 分，前三名 

6 分。 

(說明:積分認定由承辦單位審核，承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) 



 
 
 
 
 
 
 

十、課程內容： 

112學年度  第 
 

1 學期開課日期 

 

112 年 

 

09 月 

 

01 日-113 年 

 

01 月 

 

12 日，共 

 

19 次．

次 

數 

 
日期 

 
時間 

 
主題課程內容 

 
活動地點 

 
研習講師 

 
一 

 
112/09/01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共備工作坊1 

 
各科技中心 

 
外聘講師 

 
二 

 
112/09/08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共備工作坊2 

 
各科技中心 

 
外聘講師 

 
三 

 
112/09/15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共備工作坊3 

 
各科技中心 

 
外聘講師 

 
四 

 
112/09/22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共備工作坊4 

 
各科技中心 

 
外聘講師 

 
五 

 
112/10/06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
   到校服務 1 

 各科技中心  

 自覓 

 
種子團教師 

 
六 

 
112/10/13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   到校服務 2 

 各科技中心  

 自覓 

 
種子團教師 

 
七 

 
112/10/20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   到校服務 3 

 各科技中心  

 自覓 

 
種子團教師 

 
八 

 
112/10/27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   到校服務 4 

 各科技中心   

 自覓 

 
外聘講師 

 
九 

 
112/11/03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  自造教育增能研習1 

各科技中心

自覓 

         

     外聘講師 

 
十 

 
112/11/10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
   自造教育增能研習2 

 
各科技中心 

          

     外聘講師 

十 

一 

 
112/11/17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  新興科技增能研習1 

 
各科技中心 

  

     外聘講師 

十 

二 

 
112/11/24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  新興科技增能研習2 

 
各科技中心 

  

     外聘講師 

十 

三 

 
112/12/01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  資訊科技增能研習1 

 
各科技中心 

 
外聘講師 

十 

四 

 
112/12/08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  資訊科技增能研習2 

 
各科技中心 

 
外聘講師 

十 

五 

 
112/12/15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  生活科技增能研習1 

 
  各科技中心 

 
外聘講師 

十 

六 

 
112/12/22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  生活科技增能研習2 

 
各科技中心 

 
外聘講師 



 
 
 
 
 
 
 

次 

數 

 
日期 

 
時間 

 
主題課程內容 

 
活動地點 

 
外聘講師 

十 

七 

 
112/12/29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外訪研習 

各科技中心
自覓 

          

        外聘講師 

十 

八 

 
113/01/05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支援縣長盃機器人大賽 

 
車城國中 

 
 

十 

九 

 
113/01/12(五) 

 
) 09:00-16:00 

 
  分區課程發表 

 
各科技中心 

 
       種子團教師            

外聘諮詢教授2位 



 
 
 
 
 
 
 

十一、預期成果 

1、完成全縣積木及機器人創意 MAKER 課程。 

2、落實並提昇屏東縣機器人科學教育。 

3、開發屏東縣自造者教育教材，提昇學生科學學習的興趣。 

4、推廣自造者與 3DPrinter 的基礎知識。 

5、為屏東縣機器人及積木理念學校扎根。 

6、參與相關發表分享屏東科學教育所作與所學。 

7、手機程式軟體與應用。 

8、競賽機器人研究。 

9、機器人競賽團隊成立，並致力於屏東的團隊成績。 

10、互動裝置藝術製作。 

11、參與各機器人大賽展現培訓成果。

12、走入偏鄉教學計畫。 

13、培訓屏東縣科技教育種子教師，進行課程服務推廣。 
 
 

十二、考核與獎勵 

1、本計畫推動過程中應依科學教育學術研究精神，隨時記錄並探究問題的原

因與解決方法，活動結束後，將相關資料集結成冊並報府，以做為日後推

動相關活動之參考。活動結束後，承辦單位依據相關規定報府核定敘獎。 

2、參與到校服務之教師，活動結束之後，請依據相關規定准予報府核定敘獎。 
 
 

十三、本計畫經陳報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